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凤阳工业园区管委会，凤阳宁国现代产业园管委会（凤阳硅工业园管委会）：
　　《凤阳县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改造项目奖励办法》已经十五届县政府第二十九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4年12月31日
凤阳县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改造项目奖励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落实省政府《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鼓励排污单位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环保技术改造，加快推进固定源大气污染治理，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气污染防治环保技术改造(以下简称“环保技改”)是指由排污单位实施的以大气污染治理为目标技术改造，具体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及其他有毒污染物等固定污染源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改造。
　　第三条 奖励办法遵循计划先行、统筹安排、绩效导向、科学监管的原则，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带动作用。
　　第二章　支持范围
　　第四条 本办法重点支持贯彻落实《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项目，优先支持凤阳县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环保技改项目，具体包括：
　　（一）氮氧化物治理。企业实施低氮燃烧技术改造、烟气脱硝工程等氮氧化物污染治理环保技改项目。
　　（二）二氧化硫、烟粉尘及其他有毒污染物治理。企业实施脱硫、除尘及控制有毒污染物排放等环保技改项目。
　　（三）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石油化工、油品储运、汽车制造、汽车修理、包装印刷、机械电子、工业涂装等重点行业企业实施的低挥发性有机涂料替代、有机废气治理等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环保技改项目。
　　（四）其他重点环保技改项目治理。
　　第三章　支持方式和标准
　　第五条 环保技改项目投资在1000万元（含）以下的，对照污染物排放标准，根据环保技改项目产生的环保效益，由县级专项资金安排实行差别化的以奖代补资金支持（每年安排资金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一）改造后治理对象(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现行环保标准限值的50%(含)，且污染物去除效率大于20%的，按项目总投资的20%给予资金奖励。
　　（二）改造后治理对象(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现行环保标准限值的90%但高于50%，且污染物去除效率大于20%的，按项目总投资的10%给予资金奖励。
　　（三）改造后治理对象(污染物)排放浓度仍高于现行环保标准限值的90%(含)的，或污染物去除效率低于20%(含)的，不给予资金支持。
　　第六条 技改项目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符合第五条规定的，可以享受上述资金奖励（单个技改项目资金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或由政府融资担保机构优先提供担保。
　　第四章　附则
　　第七条 凡列入省级以上高污染工业行业调整名录、高污染工艺设备淘汰名录的，不得申请环保技改项目奖励支持。
　　第八条 县环保局会同县发改委、县经信委、县财政局、县金融办等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奖励资金申报、使用、管理细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县环保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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